
玉溪市江川区发展和改革局2025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发展和改革局粮食流通统计监督检查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740号）、《粮

食流通行政执法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53号）和《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江川区级储备粮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玉江政发〔2020〕19号）规定，为做好全区粮食流通市场监督检查及区级政府储备粮管理，有效打击“囤积居奇”、“假冒伪劣”等涉粮违法犯罪行为，保障辖区粮食有效供给及区级政府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管理规范提供依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本监督检查项目开展时间从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31日，定期不定期开展日常检查和元旦、春节、国庆、中秋等节日期间的粮食流通市场监督检查及每年的政策性粮食库存检查等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大小春粮油收购、粮食流通市场、应急供应网点检查、粮食安全宣传、统计培训及粮食库存检查等工作，确保全区粮食有效供给、市场稳定和粮食安全。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

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流通行政执法办法》规定，每年日常开展粮食市场监督检查12次，每次检查个体经营户和企业计35户，下发记录本420份、金额840.00元；抽取市场粮油样品24份，委托检验费10800（每份450 元）；开展世界粮食日、粮食科技活动周、粮食质量月等活动4次，发放宣传资料、悬挂宣传标语30,000.00元；购买粮食流通统计电脑1台，经费10,000.00元；粮食流通统计培训经费2,000.00元；抽取相关部门参加政策性粮食库存检查1次，检查工具、误餐等费用51,64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1至12月，每月开展一次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及粮油市场监督检查，共计12次，每次检查个体经营户和企业计35户，下发记录本420份、金额840.00元（每份2元）；

2.4月开展相关部门参加的政策性粮食库存检查1次，检查工具、误餐等费用51640元。

3.6月抽取市场粮油样品24份，委托检验费10800（每份450.00 元）；

4.6月、7月、8月和12月分别开展粮食科技活动周、粮食质量月、粮油食品安全月、世界粮食日活动4次，发放宣传资料、悬挂宣传标语等费用30,000.00元；

5.购买粮食流通统计电脑1台，经费10,000.00元；

6.12月开展粮食流通统计培训1次，经费2,00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实施粮食流通统计监督检查项目，可有效打击“囤积居奇”、“粮食流通统计监督检查，维护粮食流通市场秩序。项目的实施对保障辖区粮食有效供给、市场稳定和粮食安全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及可持续影响的效果。

设置绩效指标5个，其中产出指标2个，一是数量指标，检查政策性粮食库存折合原粮270万公斤、辖区应急供应网点10个。二是质量指标，政策性粮食质量良好以，合格率达90%以上；社会效益指标1个，实施粮食流通统计监督检查，有效打击“囤积居奇”、“假冒伪劣”等涉粮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全区粮油市场有效供给，价格稳定、民生安定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90。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区级应急救灾物管理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市级救灾物资管理办法（试行）》（玉粮〔2020〕6号）、《玉溪市江川区区级救灾物资储备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玉江粮联发〔2020〕3号），为规范区级应急救灾物资储备管理，提高救灾应急能力，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依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玉溪市江川区区级救灾物资储备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每年日常开展应急救灾物资储备检查12次，定期开展区级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入库、保管、出库等工作。保管人员2人，每年每月工资4,500.00元，合计108,000.00元；出入库人工、车辆等费用5,0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全区应急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根据区应急管理局的动用指令按救灾物资调运流程组织调出，定期不定期开展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

六、资金安排情况

1.1至12月，支付保管员工资108,000.00元；

2.1至12月，开展区级救灾物资储备检查12次。

4.1至12月，开展区级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入库、保管、出库等工作，经费5,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开展时间从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31日，定期不定期开展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

八、项目实施成效

    设置绩效指标5个，其中产出指标2个，一是数量指标，按照动用指令完成受灾困难群众救助数；二是质量指标，应急救灾物资管理规范、质量良好以上；时效指标，2小时以内将应急救灾物资调运至受灾困难群众所在乡镇、街道及村组；社会效益指标，帮助受灾困难群众克服生活困难，社会安定；满意度指标，受灾困难群众满意度指标≧90。通过实施玉溪市江川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级应急救灾物资管理项目，开展区级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和使用管理，提高应急救灾能力，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及可持续影响的效果。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发展规划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施及其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发展规划的编制和管理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第四条）“规划纲要是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为对象编制的战略性、纲领性、综合性规划，是编制其他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的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应当依据规划纲要制定或者修改”。（第六条）

此外，国家、省、市有关会议及文件指出，“十五五”规划是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性规划，是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规划，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要性规划，对我区积极适应发展形势新变化、妥善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新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为高质量做好我区“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适配性、操作性，确保区级规划与上位规划协调统一，体现时代特色、契合江川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更好地凝聚全区上下共同抓发展、谋发展、促发展的强大动力，提请对本项目进行立项。编制成果将按程序报区政府常务会、区委常委会研究审核，并依法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审查，经审查批准后组织实施，自觉接受区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1.聚焦“十五五”时期事关江川发展前局的前瞻性、关健性、根本性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形成5个课题研究成果。

2.编制完成江川区“十五五”规划《基本思路》，报经区委、区政府审定同意。

3.起草完成关于编制玉溪市江川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意见，供区委参考。

4.编制完成《玉溪市江川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报经区政府常务会、区委常委会审定同意后，按程度报区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用于“十五五”规划编制项目经费135.00万元，根据实施方案测算，资金分配科学合理，体现资金统筹使用和优先保障重点支出等要求，采取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项目合同和协议的具体规定进行支付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135.00万元，委托第三方开展编制工作。
用款计划：2025年计划支出108.00万元，1月支出27.00万元、3月支出27.00万、9月支出27.00万元、12月支出27.00万元，具体以支付时间为准。2026年计划支出27.00万元，3月支出27.00万元，具体以支付时间为准。

八、项目实施成效

全面总结评估江川区“十四五”规划期的实施情况，总结提炼规划实施的经验做法，深入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深入分析研判“十五五“规划期的发展环境和条件，研究提出我区“十五五”经济社全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原则、目标、指标体系，系统谋划、研究提出“十五五”时期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布局、主要任务、发展重点、发展时序、重大项目、保障措施等。

设置绩效指标5个，其中产出指标2个：一是数量指标评估数量9个，二是时效指标2026年完成9个报告；效益指标2个：一是社会效益指标指导各部门更好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导单位数量≥20个，二是政策知晓率≥70%；满意度指标1个：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区域内人民群众满意度≥90%。

项目四

一、项目名称

优化营商环境办公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力度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云办发〔2022〕21号）精神、《关于印发<2024年玉溪市江川区“江心比心”营商环境品牌创建方案>的通知》精神，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江川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落地见效。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本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优化营商环境2025年行动目标—争创一流：巩固提升营商环境各项指标，持续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使营商环境体制机制更加成熟定型，基本实现企业办事无忧、政府无事不扰。确保我区营商环境水平全面提升并进入全市一流水平，年内各项指标保持在全市前列。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本资金主要用于优化营商环境2025年行动目标——争创一流的业务培训和到各级各部门、各乡镇（街道）、企业开展座谈调研、到各县市区交流学习等，对标国内先进地区，全力实施跨部门流程再造，大力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基本实现企业办事无忧、政府无事不扰，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全面展现江川区的优质形象。确保我区营商环境水平全面提升，年内各项指标保持在全市前列。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资金申请优化营商环境办公经费50,000.00元。全部资金用于开展我区全区优化营商环境业务培训、到各级各部门调研、到企业开展座谈、到各县市区交流学习等。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玉溪市江川区发展和改革局2023-2024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情况，2025年1月至12月每月至少选择到乡镇（街道）、企业或区直部门单位开展一次座谈调研共12次，经费24,000.00元，每次用2,000.00元；2025年每季度至少开展2次培训共8次，经费16,000.00元，每次用2,000.00元；2025年每季度到其他县（市、区）交流学习共4次，经费10,000.00元，每次用2,50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设置绩效指5个，其中产出指标2个：一是数量指标，组织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指数不少于20次；二是质量指标，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参与率不低于90%；效益指标2个：一是社会效益指标，反应我区营商环境稳定率达100%；二是可持续影响指标，优化营商环境座谈调研中反馈的问题解决率达到100%；满意度指标，相关企业单位满意度不低于90%。

项目五

一、项目名称

遗属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死亡后，其生前供养的直系亲属且没有经济收入来源、生活有困难的，经当地社保部门审批，符合领取供养待遇条件的，可以领取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给予的定期或临时补助费。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 号）文件精神，现需要启动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经费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保障确有困难遗属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解除职工后顾之忧，对困难遗属发放生活补助并结合实际进行调整。

五、项目实施内容
1、本项目根据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符合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条件的人员，从2024年7月1日起按如下补助标准调整：

补助对象为城镇户口的：职工因病死亡的补助标准调整为956.00元/人·月；职工因工死亡的补助标准调整为1,103.00元/人·月。

补助对象为农村户口的：职工因病死亡的补助标准调整为693.00元/人·月；职工因工死亡的补助标准调整为800.00元/人·月。

本项目据关于调提高已故离休干部无固定收入配偶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红军时期、其他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已故离休干部无固定收入配偶生活补助标准，分别由现行的每人每月1,500.00元、1,200.0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2,000.00元、1,5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城镇户口职工因病死亡的每月按956.00元/月·人，1人，每年11,472.00元；其他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已故离休干部无固定收的按1,500.00元月·人,3人，每年54,000.00元，共计65,472.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城镇户口职工因病死亡的每月按956.00元/月·人，1人，每年11,472.00元；其他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已故离休干部无固定收的按1,500.00元月·人,3人，每年54,000.00元，共计65,472.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遗属补助经费是区委、区政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对困难群众的保障水平不能降低、力度不能减弱、工作不能放松”精神，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意在通过发放生活补助，让困难遗属保障基本生活，体现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怀。

具体指标设置情况：

1.产出指标

⑴数量指标

岗位补贴人数=4人

⑵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

⑴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稳定=100%

⑵可持续影响指标

基本生活保障=100%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遗属人员满意度≧95%


